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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429          股票简称：三元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23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调整，修订后的会计政策符

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产生重大

影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2018 年 6 月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

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同时废止；财

政部于 2019 年 9 月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

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9]1 号）同时废止。根据财会[2019]6 号和财会[2019]16 号，

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2、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发布了财会〔2019〕8 号通知，要求所有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施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

产交换》。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发布了财会〔2019〕9 号通知，要求所

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施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

组》。 

3、公司之子公司香港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本公司对相关会计政策内容进行了调整。 

4、2017 年 7 月，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 

简称“新收入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

则。根据财政部的规定，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9〕6 号)、《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 

(财会〔2019〕16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

[2019]6 号，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

整。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单位：元）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单位：元）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应收票

据及应

收账款 

1,038,460,256.67 755,594,638.66 
应收票据 9,216,978.56 1,730,000.00 

应收账款 1,029,243,278.11 753,864,638.66 

应付票

据及应

付账款 

921,995,711.49 1,111,874,076.05 
应付票据 5,997,376.00 

 

应付账款 915,998,335.49 1,111,874,076.05 

2、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企业会计准

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 日新发生的债务重组采

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以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以后新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交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

理，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以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交易不进行追溯调整。公

司已采用上述准则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修订后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及

新债务重组准则对公司无影响。 

3、公司之子公司香港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公司对相关会计政策内容进行了调整。 

对于首次执行日前已存在的合同，香港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

在首次执行日选择不重新评估其是否为租赁或者包含租赁，按照新租赁准则的规

定，对于首次执行日新租赁准则与现行租赁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入 2019 年年初

留存收益。同时，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对于首次执行日之前的经营租赁，香港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

根据剩余租赁付款额按首次执行日的增量借款利率折现的现值计量租赁负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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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所有租赁按照与租赁负债相等的金额，并根据预付租金进行必要调整计量使

用权资产。 

香港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对首次执行日之前租赁资产属于

低价值资产的经营租赁或将于 12 个月内完成的经营租赁，采用简化处理，未确

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执行新租赁准则对 2019 年 1月 1日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影响如下（单位：元）：  

项 目 
调整前账面金额 

（2018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调整后账面金额 

（2019年1月1日） 

资产：     

使用权资产 --  6,646,168.96 6,646,168.96 

其他流动资产 171,722,506.33  -93,175.71 171,629,330.62   

资产总额 171,722,506.33  6,552,993.25 178,275,499.58    

负债     

租赁负债   6,552,993.25 6,552,993.25 

负债总额   6,552,993.25 6,552,993.25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香港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公司在计量租

赁负债时，对同一年度，根据欧洲区、亚洲区分别确定折现率，1至 5 年所采用

的增量借款利率的区间是 4.48-7.46%。 

4、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在新收入准则下，不再区分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和建造合同等具体交易形式，按照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确认

收入，并且对很多具体的交易和安排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指引。会计政策变更的主

要内容包括： 

（1）将原收入准则和建造合同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2）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3）对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 

（4）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根据新旧收入准则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仅调整首次执

行新收入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

信息。 

三、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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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新发布的会计准则要求，对公司会计政

策进行相应变更，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后，能够使公司财务报告更加客观、公

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

生重大影响，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  

3、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规定，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

量，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对公司资产总额、负债

总额、净资产、净利润、所有者权益等不产生重大影响。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 

  

特此公告。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3 日 


